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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基金会会计电算化工作，保证会计电算化工作的顺

利开展，根据财政部《会计电算化管理办法》和《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》，

结合基金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基金会财务核算工作。

第三条 本办法包括会计电算化岗位责任制、会计电算化操作管理、

计算机硬软件操作和会计数据管理、电算化会计数据管理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计算机硬件是指支撑财务软件正常运行的计

算机及其相关设备，计算机软件是指用友财务软件及其他相关软件。

第二章 会计电算化岗位责任制

第五条 基金会财务核算部门使用用友 U8+财务软件进行本单位的

财务核算，并建立本单位的会计电算化岗位责任制，明确各电算化岗位的

职责范围。

第六条 电算化会计岗位和工作职责如下：

（一）软件操作岗

负责对本单位的会计事项进行会计处理并及时输入记账凭证等会计

数据，输出记账凭证、会计账簿、报表，进行部分会计数据处理工作；负

责会计资料的整理、登记、保管、保密工作；

（二）审核记账岗

负责对输入计算机的会计数据（记账凭证和原始凭证）的真实性、合

法性、完整性进行审核；操作会计软件登记机内账簿，没有审核的凭证不

能记账；对打印输出的账簿、报表进行确认审核。此岗位人员应具备会计

和计算机知识。



第七条 会计数据的备份

会计人员应至少每天进行一次硬盘备份或启用自动备份系统，对重要

会计数据更新或修改后应及时进行备份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八条 本办法由基金会财务部负责解释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
